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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97,訴,507 

【裁判日期】971225 

【裁判案由】採購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7 年度訴字第 507 號 

               . 

原   告 林永隆即大盈成工程行 

被   告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代 表 人 甲○○ 處長 

訴訟代理人 陳振榮律師 

      蔡碧仲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怡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採購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民 

國 97 年 4月 18 日訴字第 0970081 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確認原處分有關採取限制性招標限定投標廠商資格為政府立案之 

原住民勞動合作社之處分違法。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萬元及自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參與被告辦理之「97年度阿里山工務段 169 線 21K+923 

    ～51K+600 路肩割草及邊溝積土雜草清除（預估）」採購案 

    （採購預算金額新台幣《下同》6,040,021 元，下稱系爭採 

    購案），因不服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採限 

    制性招標限定投標廠商資格為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勞動合作社 

    ，經向被告異議，復不服被告民國 97年 1月 29 日五工養字第 

    09701000560 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遂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下稱公共工程會）提起申訴，亦遭審議判斷駁回，遂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系爭採購案 97年 1月 22 日決標結果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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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外人有限責任高雄縣楠梓仙溪原住民園藝勞動合作社得標 

    ）。 

（（（（因偏幅限制因偏幅限制因偏幅限制因偏幅限制，，，，略去原告及被告主張略去原告及被告主張略去原告及被告主張略去原告及被告主張，，，，僅摘錄判決僅摘錄判決僅摘錄判決僅摘錄判決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 

    系爭採購案招標公告、決標公告等附本院卷可稽，自堪認定 

    。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處分即被告就系爭採購案採取限制性 

    招標限定投標廠商資格為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勞動合作社之處 

    分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 

五、先位聲明部分： 

（一）「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得依本章 

      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招標機關應自收受異議之次日 

      起 15 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提出異 

      議之廠商。其處理結果涉及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 

      除選擇性招標之規格標與價格標及限制性招標應以書面通 

      知各廠商外，應另行公告，並視需要延長等標期。」「廠 

      商對於公告金額以上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或招標機 

      關逾前條第 2項所定期限不為處理者，得於收受異議處理 

      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15日內，依其屬中央機關或地方 

      機關辦理之採購，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 

      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為政府採購法第 74條、第 75 

      條第 2項、第 76 條第 1項及第 83 條所規定。系爭採購案為公 

      告一定金額以上之勞務採購案，而原告則為經營有關街道 

      、污水管道、道路清潔服務、景觀工程、農業服務業之營 

      利事業；如系爭採購案採取公開招標，原告即得參加投標 

      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營利事業登記證附本院卷可稽，且為 

      被告所不爭。然因系爭招標公告不採取公開招標而採取限 

      制性招標限定投標廠商資格為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勞動合作 

      社，核已發生排除原告及其他符合勞務採購廠商參與投標 

      之法律效果，為被告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決定之行政處 

      分，合先敘明。 

（二）惟按提起行政訴訟，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所指權 

      利保護之必要，乃當事人請求行政法院為有利於己之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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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決所必備之要件，苟無即受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無保 

      護之必要，行政法院應為其敗訴之判決。本件原告以原處 

      分採取限制性招標而限定投標廠商資格為政府立案之原住 

      民勞動合作社，損害其參與投標之權利，提起撤銷訴訟， 

      請求撤銷原處分。惟查，系爭採購案之履約期限至 97年 11 

      月 30 日屆滿，為兩造所不爭，並有招標公告附本院卷可憑 

      ，是原處分於本院 97年 12 月 11 日行言詞辯論時，已經執行 

      完畢而無回復之可能，則原告先位聲明提起撤銷之訴已無 

      法達到原告之目的而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應予駁回。 

六、備位聲明部分： 

（一）按「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採限制性招標：．．一二、購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或受刑人個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 

體、監獄工場、慈善機構所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 

      固為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所規定。惟按「（第 1 

      項）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 

      性招標。（第 2項）本法所稱公開招標，指以公告方式邀 

      請不特定廠商投標。（第 3項）本法所稱選擇性招標，指 

      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再 

      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第 4項）本法所稱限制性 

      招標，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 2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 1 

      家廠商議價。」「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除依第 

      20 條及第 22 條辦理者外，應公開招標。」則為同法第 18條 

      、第 19 條所明定。準此可知，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 

      購，除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0條及第 22 條之選擇性招標及限 

      制性招標要件外，應採取公開招標，辦理採購機關於上開 

      範圍以外，並無裁量餘地。機關辦理採購如不符合政府採 

      購法第 22 條之規定，卻採取限制性招標，規避政府採購法 

      第 19 條公開招標之適用，則其採取限制性招標限定廠商資 

      格之決定即屬違法。因此，本件應探討者，為被告依政府 

      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12 款採取限制性招標，是否合法？ 

      而被告主張系爭採購案得採取如上述之限制性招標無非以 

      ：系爭採購案之履約地點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原住民地區 

      ，被告本於踐行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第 1條促進原住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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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權之立法目的，並基於原住民立法委員之要求，依公共 

      工程會 91 年 9月 2日工程企字第 09100377770 號函釋有關對 

      於機關以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受刑人個人為採購對象， 

      且採購其自製、加工或提供智慧或勞力之產品或勞務，如 

      係扶助弱勢者，以培養或維持其基本生活之目的者，即可 

      認為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非營利」之規 

      定，而不以廠商應否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為判斷 

      標準之意旨，因而對系爭採購案採取限制性招標，並無不 

      合等語，資為論據。 

（二）查，87年 5月 27 日制定公布之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立法過程，行政院提案條文為：「購買殘障、慈善機構 

      或受刑人之產品或勞務。」嗣經立法院審查結果，認為上 

      開條文應及於原住民，並為防範濫用上開名義參與限制性 

      招標，爰修正為「購買殘障、原住民、慈善機構或受刑人 

      所提供之非營利性產品或勞務。」其後，於 91年 2月 6日為 

      配合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用詞更改「殘障」乙詞並增訂得 

      為採購對象之個人、機構或團體，上開條文復修正公布為 

：「購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受刑人個人、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監獄工場、慈善機構所 

      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即現行條文）。是政府採 

      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12 款限制性招標之要件，並非僅以廠 

      商之身分為判定標準，申言之，並非凡是向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或受刑人個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政府立案之原 

      住民團體、監獄工場、慈善機構者購買產品或勞務者，即 

      得採取限制性招標，上述條文尚加上以購買具備該等身分 

      者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為框架，始得採取限制性招標 

      。而是否屬於營利性質之產品或勞務，應視採購案所欲採 

      購之產品或勞務，是否屬於提供該產品或勞務之廠商之營 

      利行為；而是否為營利行為除斟酌廠商之身份性質外，尚 

      應視採購之內容而定；上開條文並無僅以採購廠商之身分 

      為唯一適用標準之意，否則立法過程毋需加上「非營利」 

      之要件。蓋以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個人、政府立案之原住 

      民團體為例，渠等亦可從事一般營利行為，未能一概而論 

      。同一採購產品或勞務案件，不會因為向上開個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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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採購即為屬非營利性質，惟如改成向其他廠商採購 

      就變成是營利性質，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文義 

      甚明。 

（三）再者，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規定之採購對象包 

      括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受刑人個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監獄工場、慈善機構，並未獨 

      厚於原住民團體。且條文係指購買「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 

      體」所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並非規定購買「原 

      住民合作社」之產品或勞務；申言之「政府立案之原住民 

      團體」至少需相當於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慈善機構、監 

      獄工場等具有社會公益性質之團體而言，並非指為「原住 

      民合作社」。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之規定並非 

      專為扶助原住民合作社之保障性立法，與原住民工作權保 

      障法之立法目的並非相同。依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90年 

      10 月 31 日公布施行）第 7條規定：「（第 1項）政府應依原 

      住民群體工作習性，輔導原住民設立各種性質之原住民合 

      作社，以開發各項工作機會。（第 2項）原住民合作社之 

      籌設、社員之培訓及營運發展等事項，應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輔導辦理；其輔導辦法，由中央各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3項）第 1項原住民合 

      作社，指原住民社員超過該合作社社員總人數百分之 80以 

上者。．．．。」第 8條：「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營者， 

      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但自本法施行之日起 6年內應免 

      徵所得稅及營業稅。」第 11條：「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採購法 

      公告金額之採購，應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承 

      包。但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承包者，不在 

      此限。」及其施行細則第 5條：「（第 1項）本法第 8條所 

      稱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營者，指依合作社法及其相關法令 

      規定設立、經營，且原住民社員符合本法第 7條第 3項所定 

      比率之合作社。（第 2項）前項原住民合作社依本法第 8但 

      書規定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期間，自中華民國 90年 11 月 2 

      日起至中華民國 96年 11 月 1日止。（第 3項）第 1項原住民 

      合作社設立後，因社員出社、退社、除名或新社員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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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原住民社員人數未達本法第 7條第 3項所定比率者，應 

      繳納未達比率月份之所得稅及營業稅。（第 4項）前項應 

      繳納之所得稅，應以當年度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算之稅額 

      為準，按未達比率月份占全年之比例計算之。」第 8條第 1 

      項：「本法第 11條所稱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指經政 

      府立案，其負責人為原住民，且原住民社員、會員、理監 

      事、董監事及股東之人數，達百分之 80以上，經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證明者。但原住民合作社依本法第 

      7 條第 3項規定認定之。」及原住民合作社輔導考核及獎勵 

      辦法第 6條：「原住民合作社應依合作社法規定召開會議 

      並製作下列報表，報請合作社主管機關查核或備查，並報 

      原住民事務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一、營業 

      收支月報表。二、年度業務報告：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 

      計算表、財產目錄及盈餘分配表。」等規定觀之，可知原 

      住民合作社並非等同於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實則前 

      者祇是後者其中一種類型甚明；參以合作社法第 1條：「 

      本法所稱合作社，謂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 

      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而其社 

      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第 2條：「合作社 

      為法人。」第 3條：「合作社之種類及業務如左：合作社 

      之種類及業務如左：一、生產合作社：經營各種生產、加 

      工及製造之全部或一部分業務。二、運銷合作社：經營產 

      品之運銷業務。三、供給合作社：提供社員生產所需原料 

      、機具及資材等業務。四、利用合作社：購置生產、製造 

      及儲銷等設備供社員生產上使用業務。五、勞動合作社： 

  提供社員勞作及技術性勞務等業務。六、消費合作社：經 

      營生活用品之銷售業務。．．．九、信用合作社：經營銀 

      行業務。一○、保險合作社：經營保險業務。．．．。」 

      第 4條：「合作社之責任，分左列 3種：一、有限責任，謂 

      社員以其所認股額為限，負其責任。二、保證責任，謂社 

      員以其所認股額及保證金額為限，負其責任。三、無限責 

      任，謂合作社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時，由社員連帶負其責任 

      。」第 9條之 1：「合作社章程，應記載左列事項：一、名 

      稱。二、責任。三、社址。四、組織區域。五、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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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類。六、社股金額及其繳納或退還之規定。七、保證責 

      任合作社社員之保證金額。八、社員之權利及義務。九、 

      職員名額、權限及任期。一○、營業年度起止日期。一一 

      、盈餘處分及損失分擔之規定。一二、公積金及公益金之 

      規定。一三、社員資格、入社、退社及除名之規定。一四 

      、社務執行及理事、監事任免之規定。．．．。」第 24條 

      ：「合作社盈餘，除依前條規定提出外，其餘額之分配， 

      以社員交易額之多寡為標準。前項餘額，經提出社員大會 

      決議不予分配時，得移充社員增認股金或撥作公積金。」 

      等規定，足知原住民合作社除就社員身分限制需有百分之 

      80 為原住民外，與一般合作社無異，均係由社員繳交社股 

      金額共同經營一定業務以達到謀求社員經濟利益之一種法 

      人組織。再從營業稅法第 8條第 1項第 10 款規定合作社除依 

      法經營銷售與社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 

      可免徵營業稅外，其餘銷售貨物或勞務均應課徵營業稅觀 

      之，亦可得知原住民合作社因其經營之業務而有銷售貨物 

      或勞務時，原則上需依所得稅法及營業稅法繳交營利事業 

      所得稅及營業稅，祇是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第 8條及其施 

      行細則第 11 條為了達到鼓勵原住民設立合作社依法經營， 

      特別明定給予免稅之優惠期間而已。此種得以誘導性租稅 

      優惠措施鼓勵合作社成立之方式，於合作社法第 7條：「 

      合作社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亦見相同，所差別者， 

      僅是有關原住民合作社係以法律明文具體化希望在所定優 

      惠期間達到成效，而後者尚無採取相同措施而已，除此之 

      外，難謂原住民合作社與其他合作社有所不同。至於原住 

      民工作權保障法第 11條有關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 

      金額」之採購，「應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 

      承包之規定，祇是更進一步之保障措施而已，其目的則係 

在保障原住民在上開範圍內具有採購案之承包權而已，即 

      便如此，亦未因此否定其採購上開工程所具有之營利性質 

      ，進而具有憑此條文將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推 

      到無限適用之功能，以致於逾越該條文所設定之「非營利 

      」性質之範圍。是原住民合作社因經營業務而有銷售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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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勞務時非能一概以非營利行為視之，殆無疑義。又公共 

      工程會 91 年 9月 2日工程企字第 09100377770 號函釋：「． 

      ．如何認定個人提供之產品或勞務屬『非營利』性質乙節 

      ，機關以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受刑人個人為採購對象， 

      且採購其自製、加工或提供智慧或勞力之產品或勞務，如 

      係扶助弱勢者，以培養或維持其基本生活之目的者，可認 

      定為符合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之規定。」僅係針對採 

      購對象係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受刑人「個人」之解釋， 

      並因對上開個人採購之目的僅為培養或維持該個人基本生 

      活為限度，因而認定在該範圍內之採購屬於「非營利」； 

      是上開函釋並非針對「原住民合作社」所為之解釋，二者 

      非能相提併論，自難比附援引。又公共工程會 91年 4月 24 

      日（91）工程人字第 91015217 號函訂「政府採購法涉及原 

      住民相關福利措施之規定」第 1條第 1款：「一、依政府採 

      購法（以下簡稱本法），機關對原住民所提供之工程、財 

      物或勞務，可採行之採購方式如下：(一)依據本法第 22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規定，以議價或比價方式向原住民個人或政 

      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例如原住民勞動合作社）採購非營 

      利產品或勞務，不必公開招標。本項優惠措施，其採購標 

      的不包括工程。」之規定，其對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 

      第 12 款所稱之原住民團體雖舉原住民勞動合作社為例，惟 

      其設定之要件並非以此為限，尚必須是向該勞動合作社採 

      購「非營利產品或勞務」為必要，故亦難以此規定導出祇 

      要是向原住民勞動合作社採購產品或勞務，即不可問其採 

      購之實質內容，即認為均屬「非營利產品或勞務」而均有 

      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之適用。故被告援引上開 

      公共工程會之函釋主張其因系爭採購案之履約地點位於嘉 

      義縣阿里山鄉原住民地區，為踐行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第 

      1 條促進原住民工作權之立法目的，並斟酌原住民立法委 

      員之要求，即可以對系爭採購案採取如上所述之限制性招 

      標云云，核係對法令之誤解，洵非可採。 

（四）次查，從系爭採購案之內容觀察，其履約地點雖在嘉義縣 

      阿里山鄉原住民地區，惟就位於原住民地區之政府採購案 

件，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第 11條已明定屬於未達政府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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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公告金額之案件，應一律由原住民合作社承包，以保障 

      原住民之工作權，至於超過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以上之案 

      件，則未予以特殊之保障，而是與其他人民平等對待，均 

      得參與公開招標。尚難僅以系爭採購案係位在原住民地區 

      ，即謂有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之適用。查系爭 

      採購案為超過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以上之勞務採購案件， 

      其預算金額高達 6,040,021 元，且有關公路路肩割草及邊 

      溝積土雜草清除等勞務作業工作係屬政府機關包括被告在 

      內應經常性辦理之採購，此觀原告提出之數則履約期限均 

      在 97 年間，且預算金額均超過公告金額之招標及決標公告 

      （預算金額在 100 萬元以上至 1千 4百萬元之間），其中屬 

      於被告辦理者除本件以外，尚有 97年 1月 23 日開標之阿里 

      山工務段台 18 線 64K＋000～96K＋453 路段、97 年 2月 5日

決標之阿里山工務段 169 線 21K＋923～51K＋600 路肩路段、 

      96 年 12 月 12 日決標之新化工務段台 86線路肩、97 年 2月

13日決標之阿里山工務段台 18線 64K＋000～96K＋453路肩； 

      此外，諸如交通部台灣區○道○○○路局南區工程處辦理 

      之國道 1號楠梓至高雄段暨國道 10號一般勞務作業工作、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辦理 97年度縣道 199 線 

      0K＋000～29K＋500 及 199 甲 0K＋000～8K＋510 間路容整修 

      工作、小林監工站轄內台 21線路肩邊坡割草邊溝疏修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管理課美濃溪河道雜草清除計 

      畫等等自明（詳見本院卷第 2卷第 367 頁至第 378 頁）；參 

      以系爭採購契約條款，（見本院卷第 1卷第 247 頁至第 251 

      頁），核與一般採購營利性質之勞務承攬契約無異，並其 

      施工預算表（見本院卷第 1卷第 272 頁）亦包含營業稅在內 

      ；再從被告提出之得標廠商及其他參與投標之廠商（均屬 

      原住民合作社）資料觀察，均屬辦有營業登記及應申報營 

      業稅之銷售人，有各該營業登記證、營業稅繳款書及營業 

      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附本院卷（第 1卷第 263 頁、第 264 

      頁、第 302 頁、第 309 頁、第 320 頁、第 321 頁、第 332 頁、 

      第 333 頁、第 339 頁、第 350 頁、第 351 頁）可稽，再佐以系 

      爭採購案得標廠商「有限責任高雄縣楠梓仙溪原住民園藝 

      勞動合作社」之設立資料觀之，其係於 96年 3月 9日經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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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政府府社行字第 0960054293 號函准設立，社員 30人，登 

      記經營業務為景觀工程業、園藝服務業、種苗業、造林業 

      及清潔服務業，股金總額 600,000 元（已繳 500,000 元）， 

卻承包系爭數百萬元之採購案件，且總計其 96年、97 年間 

      透過限制性招標方式承包類似性質之採購案金額合計高達 

      千萬元，此外，尚有其他經公開招標得到之數件承攬案件 

      ，此有決標公告附本院卷（第 2卷第 368 頁至第 378 頁）可 

      資參照，則其顯係追求利潤為目的之營利事業甚為顯然。 

      從而綜上各情，在在足見系爭採購案乃屬被告辦理之經常 

      性勞務採購，此種採購對廠商而言屬於承攬勞務追求營業 

      利潤之營利性質案件，並非僅以扶助弱勢而培養或維持其 

      基本生活為限度之勞務承攬，並非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欲規範購買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非營利產 

      品或勞務之採購類型，洵堪認定。被告以前詞主張其為保 

      障原住民工作權，並基於原住民立法委員之要求，依公共 

      工程會 91 年 9月 2日工程企字第 09100377770 號函釋採取限 

      制性招標，合乎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之規定云 

      云，洵非可取。從而原處分有關採取限制性招標限定投標 

      廠商資格為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勞動合作社之處分即與政府 

      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12 款規定不符，被告未採取公開招 

      標而採取限制性招標即屬違法，原告訴請確認其違法，洵 

      屬有據。 

（五）又政府採購法第 85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審議判斷指明採購 

      行為違反法令者，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置，廠商得向 

      招標機關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必要 

      費用；行政法院以撤銷判決或確認判決，確認採購機關之 

      採購行為違法，原處分機關及審議機關皆受判決結果拘束 

      ，不得再另為不同之判斷，其效力甚於審議判斷指明原採 

      購行為違法之效力，廠商自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85條第 3項 

      規定，請求採購機關償付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最高行政法 

      院 97 年度判字第 976 號判決參照）。次按民法第 233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203 條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 

      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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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件原處分採取限制性招標限定廠商資格為原住民勞 

      動合作社而未採取公開招標，既屬違法，已由本院確認在 

      案，而原告起訴前因申訴程序支出申訴費用 3萬元，有原 

      告提出之收據影本 1張附本院卷（第 1卷第 21 頁）可稽，是 

      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 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被告翌日即自 97年 6月 1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本件因原處分已執行完畢，原告先位聲明訴請撤 

    銷審議判斷及原處分（含異議處理結果）即屬欠缺權利保護 

    必要，應予駁回。然因原處分存有如前所述之違法，原告訴 

    請確認其違法並請求被告應給付其 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被告翌日即自 97年 6月 1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事證已臻明 

    確，兩造其餘主張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 

    政訴訟法第 104 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2  月  25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江 幸 垠 

                               法官 戴 見 草 

                               法官 簡 慧 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書（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涂 瓔 純 


